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梅 州 市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 
梅市市监函„2023‟56号 

 

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3 年 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的通知 

 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管局，市市场监管局有关科室、园区分局： 

根据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全面推进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

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市监信„2019‟38 号）、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推

进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的意见》（国市监

信发„2022‟6 号）、《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开展信用提升行动助力

市场主体纾困解难的意见》（国市监信发„2022‟97 号）等文件

部署要求，结合《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随机抽查事项

清单（第三版）的通知》，市局统筹制定了《2023 年度梅州市市

场监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计划表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并

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强化双随机抽查监管理念 

各单位、各科室要进一步提高做好双随机监管工作重要性的

认识，切实转变监管理念，创新监管方式，强化信用基础性作用，

根据广东省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系统平台的企业信用风险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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类结果，合理确定、动态调整抽查比例和频次，实施差异化监管，

推进食品、特种设备等风险大、高的重点领域的实施监管，实现

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与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有机融合，实

现双随机监管全覆盖、常态化，着力提升监管公平性、公正性、

规范性和有效性，进一步优化我市营商环境。 

二、健全“两库”建设动态维护工作 

市局相关科室要按照《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

公开”抽查工作细则（试行）》的规定，结合监管特点和需要，

统筹建立本业务条线统一的检查对象名录库，并实行动态更新，

做到“底数清”。各单位、各科室要加强对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

的管理，及时做好动态维护更新，并在工作中不断完善、细化监

管细则，提高双随机抽查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水平。 

三、科学制定本级年度抽查工作计划 

2023 年双随机抽查工作计划由市局相关科室按照事项全覆

盖的要求制定，除本计划外原则上不再安排其它年度检查，特殊

需要开展专项检查的，也要贯彻双随机监管的理念，纳入双随机

抽查，根据企业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确定抽查行业、抽查区域及抽

查比例，严防系统性、区域性风险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、园区分

局在确保完成省局、市局安排抽查工作计划的基础上，紧密结合

本地实际，科学制定本区域抽查工作计划，合理确定抽查比例和

频次，全市抽查覆盖企业比例不低于 3%。要注重与省局、市局抽

查计划的协调性，兼顾业务条线横向协同。对检查对象、检查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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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、检查时间相近的，应整合任务进行合并抽查，实现“进一次

门、查多项事”，优化监管效能。 

四、规范组织实施抽查检查 

各单位、各科室要依托市级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，按照抽查

工作计划随机抽取检查对象和匹配执法检查人员，在完成任务时

限内按照《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

指引》开展检查，对合并抽查的按照“谁发起、谁检查、谁录入”

的原则，由牵头科室负责将相关分管领导审批后的检查结果录入

监管平台，所有检查任务完成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通过监管平

台向社会公示。市局相关科室要按照本计划明确的责任分工，指

导本条线相关抽查任务的组织实施，制定具体抽查方案，做到年

度牵头联合抽查计划数不低于全年牵头联合抽查与单部门抽查

计划数之和的十分之一，在监管平台发布抽查计划时，要严格按

照计划中“计划名称”等相关内容规范填写，对照清单（第三版）

抽查事项 100%（无监管对象除外），检查结果录入率和对外公示

率均达到 100%。全年抽查事项工作任务要求于 6月底前完成 30%

以上，9 月底前完成 70%以上，11 月 15 日前达到 100%，全面完

成检查、录入向社会公示工作。检查中发现的各类问题，按照“谁

管辖、谁负责”的原则做好后续监管的衔接，发现违法违规行为

的，要依法依规进行处理。后续处置完成后 20 个工作日内将处

置结果录入监管平台向社会公示。 

五、加强督促考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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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、各科室要按照年度抽查工作计划，认真履行监管责

任。市局有关科室对本业务线年度抽查工作落实情况要进行全程

指导、及时督促。市局将通过双随机监管工作平台对年度抽查工

作计划执行情况及时进行统计检查，对未按时开展或未按时完成

年度抽查计划的进行通报。 

请各县（市、区）局、园区分局对照《梅州市市场监管领域

部门联合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》、《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

发随机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三版）》要求认真制定年度抽查计划，

于 4 月 10日前将本局随机抽查年度工作计划（加盖公章扫描版）

报市局信用监管科。在制定和实施随机抽查工作计划中遇到问题

请联系市局信用监管科和对口业务科室。 

各单位、各科室要及时总结和分析年度抽查计划落实情况，

工作总结（电子版和加盖公章扫描版）于 11 月 16 日前报市局信

用监管科。 

联系人：周添马(粤政易相同），联系电话：2326502，电子

邮箱：mzsscjxyjgk@meizhou.gov.cn。 

 

附件：2023年度梅州市市场监管局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

计划表。 

 

梅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3 年 3月 2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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